中环罚字〔2024〕1029号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 事 人：广东中鑫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海锋

住    所：中山市西区港隆南路20号工业厂房三幢四层A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3WENR92

经我局调查核实，广东中鑫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根据《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HJ505-2009）要求，第一次测定溶解氧后，最长必须在培养5d±4h或（2+5）d±4h后，即最长7日内开展第二次溶解氧检测。
2024年5月29日，环境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出具的《中山市欧奕家具有限公司检测报告》（报告编号：ZXT2405001）显示，你单位在明知上述要求的情况下，于2024年4月26日开展样品采集，4月27日分析样品的第一次溶解氧，于2024年5月2日分析样品的第二次溶解氧。但你单位实际并未在5月2日开展第二次溶解氧分析，而是为了不超出规范规定的分析时间，故意在分析结果报告表、原始记录表内填写5月2日，你单位存在伪造监测时间等弄虚作假行为。

你单位以上行为违反了《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关于“环境监测机构和开展自行监测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不得有隐瞒、伪造、篡改环境监测数据等弄虚作假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或者篡改环境监测机构的环境监测报告。”的规定。

以上行为有下列证据可以认定：

—执法人员2024年5月29日制作的《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2024年6月24日对刘嘉雯制作的《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

—2024年6月24日对董海锋制作的《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

—《检测报告ZXT2405001》等

我局已于2024年12月11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你单位有权提出听证和陈述申辩意见。你单位未向我局提出听证和陈述申辩意见。该事实有我局《中山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中环罚告字〔2024〕1034号）、EMS快递单、物流跟踪等为证。

经审查，你单位以上行为是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我局依据根据《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对照《中山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表》第二章违反水污染防治类第二十五条裁量标准：

对你单位处罚款人民币十一万元。

限于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交纳罚款，现金或刷卡交纳罚款的，持《中山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到工、农、建三家银行中山市范围内任何一个网点交纳罚款并从银行领取《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转账交纳罚款的，按照《转账须知》中的转账流程办理；你单位是否已经交纳罚款以《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为准。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每天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上述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中山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2月20日
附：《中山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

《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告知书》

